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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6】第 35 号 

 

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年 5 月 6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

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

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

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估值近年来增幅较大，由 2013 年的 15.5

亿元增加至本次收购的 98 亿元，标的公司 2014、2015 年度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444 万元和 1.36 亿

元，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承诺利润分别不低于 5.2 亿元、

7.3 亿元、10.4 亿元，业绩承诺金额均远高于报告期水平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近期市场可比交易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，补充

披露本次交易评估增值率、市盈率水平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目前经营业绩、业务拓展情况、核心竞争力

及可持续性、市场可比交易的业绩预测情况对比等，补充披露本次交

易业绩承诺金额的可实现性。 

2、预案显示，补偿义务人为乐视控股、张昭、吉晓庆、乐普影

天、乐正荣通，请结合收购完成后补偿义务人的股份数量和资金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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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披露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的承诺履行保障措施。  

3、2014 年、2015 年，标的公司引入了众多制片人、导演、演员，

其获取标的公司股份的价格相对于本次收购对价较低，请说明标的公

司与上述制片人、导演、演员是否签订了业绩承诺或补偿协议，是否

有竞业禁止或其他合作安排，如有，请予以补充披露； 

4、2015 年 2 月 14 日，北京金陵华鑫以 2 亿元认缴 2,856.9714

万元新增注册资本，5 月 20 日，北京金陵华鑫将该股权转以 2 亿元

让给北京银叶金宏，请补充披露上述股东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。 

5、请按照电影制片业务、电影宣传发行业务、版权运营业务及

商务开发业务分别披露各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、成本核算过程，并补

充披露报告期内各项业务的收入、成本金额及毛利率。 

6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资产、负债的明细及金额，

并补充披露前五名客户的收入合计金额、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金额、

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金额、应付账款前五名合计金额及存货前 5 名的

电影或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名称及合计金额。 

7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前五名的电影或

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名称、合计收入金额及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

的比例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7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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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
